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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府授教秘字第 1100065078號 

申  訴  人：○○○ 

出生年月日：民國○○○ 

身分證字號：○○○ 

服務單位及職稱：○○○ 

                專任教師 

                通訊住址：○○○ 

原 措 施 學 校 ：○○○ 

申訴人不服學校拒絕其復職、退休申請及學校函覆等措施，提起申

訴，本會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申訴不受理。 

事   實 

一、 申訴人之申訴意旨略以： 

(一) 102年 10月 28日台中市教師申評評議委員會，就資遣為「申訴

有理由」之評議決定，學校依法應復職，卻無限期拖延。申訴人

既已復職，且符合退休資格，109年 6月 27日向學校提出退休

申請，學校應准予退休，並以實際辦理退休之日為退休生效日期。 

(二) 102年 11月 26日台中市政府教育局核准申訴人第 2次資遣，惟

資遣均未履行正當法定程序，未依規定召開台中市教師解聘、停

聘、不續聘及資遺會議，是以前後 2次資遣均不合法，申訴人仍

持續進行相關之司法訴訟與行政救濟，資遣案尚未確定，申訴人

還是現職教師。 

(三)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稱確定判決有既判力，嗣後不能為與確定判決

相反之裁判，然法院判決有嚴重違法裁判之違背法令，未經查

證，亦未能提出由合格醫院專科醫師簽名及蓋章之醫師診斷證明

書，辱及人格，侵害名譽，剝奪工作權及財產權，違反業務登載

不實文書罪，及毀謗罪之嫌。 

(四) 學校 2次資遣，未遵守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組



2 

 

織及運作手冊之規定，有違依法行政原則，法院判決未糾正學校

不合法資遣，仍偏採學校濫權違法，嚴重悖逆司法正義與公平。

申訴人迄今未收到學校復職通知。申訴人没有實質復職，何來第

2次資遣?申訴人屢次申請復職被拒，申訴人提出返校授課、教

學及服勞務等聲請被拒，學校稱無上課事實等情，自不可歸責於

申訴人。 

(五) 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 

1、主管機關教育局應監督原措施學校依法回復申訴人之現職教師職

務。 

2、依法辦理退休。 

3、以辦理退休之日為退休生效之日。 

4、恢復教師一切合法之權益。 

5、牙齒治療採實支實付。 

6、101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應回復為 4條 1款。 

二、 原措施學校說明意旨略以： 

(一) 申訴人原為學校教師，因有教學不力之具體事實，學校乃依據行

為時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應行注意事項規定，成立

疑似不適任教師輔導處理小組研擬輔導計畫，啟動為期 2個月之

輔導機制，期間自 101年 11月 19日至 102年 1月 18日止。申

訴人於輔導期間因有不願接受輔導，未配合相關規定，再發生不

適任之情事，經學校教評會於 101年 12月 14日審議認定申訴人

輔導結果無改進成效，符合行為時教師法第 15條後段規定「現

職工作不適任」情形，決議予以資遣，學校據以對申訴人作成資

遣措施之決定（第 1次資遣處分）。後因學校教評會決議程序有

重大瑕疵（未先行決議評議委員是否需行迴避事項），申訴有理

由，將第 1次資遣處分予以撤銷。學校於 102年 11月 18日重新

提交教評會審議，仍決議資遣申訴人，學校復據以作成第 2次資

遣處分對申訴人予以資遣，俟教育局核准後，以 102年 11月 27

日○○○字第 1020005686號函通知申訴人自 102年 11月 27日

起資遣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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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訴人仍不服，經申訴及再申訴均遭駁回，申訴人提起行政訴

訟，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04年度訴字第 282號判決、最高行政

法院 106年度判字第 389號判決確定在案。申訴人再因該資遣事

件提起請求復職、補發薪資、工作獎金等等，經臺中高等行政法

院 106年度訴字第 287號判決駁回、最高行政法院 107年度判字

第 219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申訴人又分別對上開資遣案判決及

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亦均遭駁回在案。除上開行政訴訟之

外，申訴人尚對學校提起民事損害賠償訴訟及國家賠償訴訟。前

者係申訴人主張第 1次申訴決定申訴有理由，學校應於 102年

11月 27日起復聘申訴人為教師而未復聘，請求損害賠償，經臺

灣臺中地方法院以 108年度訴字第 2242號民事判決駁回，申訴

人於 109年 3月 24日撤回上訴，全案終結。後者為申訴人主張

第 1次申訴決定申訴有理由，學校卻未復聘申訴人，認相關公務

員有因故意或過失侵害申訴人之權利，影響其財產權重大，請求

復職、補發薪資、工作獎金等損害賠償，經學校於 108年 6月

21日函覆拒絕申訴人之賠償請求，提起國家賠償訴訟，經臺灣

臺中地方法院以 108年度國字第 16號民事判決駁回，申訴人不

服，提起上訴，現於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庭繫屬中。 

(三) 學校第 1次資遣處分程序有瑕疵，經申評會認定申訴有理由，應

予撤銷，101年 12月 15日至 102年 11月 26日期間學校與申訴

人之聘任關係即已恢復，學校亦已補發該期間之薪資，並以 103

年 6月 17日○○○字第 1030003261號函通知申訴人補發第 1次

資遣處分撤銷期間（自 101年 12月 15日至 102年 11月 26日止）

之薪資。而第 2次資遣處分自 102年 11月 27日起生效，並經法

院判決確定在案，學校自 102年 11月 27日起與申訴人間聘任關

係即不存在，自無受理申訴人退休申請之理。 

理   由 

一、 按「申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評議決定：一、

申訴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通知限期補正而屆期未完成

補正。二、提起申訴逾第十二條規定之期間。三、申訴人不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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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措施已不存在或申訴已無實益。五、依第三條第二項提起

之申訴，應作為之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已為措施。六、對已

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案件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七、其

他依法非屬教師申訴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25條定有明文。 

二、 查原措施學校對申訴人作成第 1次資遣處分，因程序不合法撤

銷，原措施學校已依法補發薪資。後續第 2次資遣處分（臺中市

○○○國民中學，102年 11月 27日○○○第 1020005686號函），

業經行政法院終局判決確定（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04年度訴字第

282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106年度判字第 389號判決），資遣

效力已經確定。又申訴人 101學年度成績考核部分，亦經臺中高

等行政法院 107 年度訴字第 296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109年

度裁字第 901號裁定，認定申訴人 101學年度年終成績考核，考

列第 4條第 1項第 3款，於法並無違誤。 

三、 承上，申訴人之資遣處分、101學年度成績考核結果，均經法院

終局判決，基於確定判決所生之「既判力」效果，申訴人自不得

再對前開處分效力，重行爭執；申訴人另訴求牙齒治療費用，非

本會權責。申訴人之申訴均不受理。  

四、 本件申訴人之其他主張及舉證，核與本件申訴之結果並不影響，

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五、 據上論結，本件申訴不受理，爰依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

評議準則第 25條，決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主席 ○○○ 

 

如不服本評議書議決，得於本評議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教育部

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再申訴。 

 

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CBA%2c107%2c%e8%a8%b4%2c296%2c20200304%2c1
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CBA%2c107%2c%e8%a8%b4%2c296%2c20200304%2c1
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AA%2c109%2c%e8%a3%81%2c901%2c20200604%2c1
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AA%2c109%2c%e8%a3%81%2c901%2c20200604%2c1

